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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甄選及陞遷作業要點 

 
104年 5月 21日第 19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106年 6月 8 日第 21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08年 4月 25日第 237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108年 8月 1 日第 23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10年 1 月 14日第 25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 

一、為辦理約用人員之甄選、陞任及遷調作業，特訂定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

人員甄選及陞遷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「約用人員」，係指經公開甄選，適用「勞動基準法」、「國立大

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」及本校「約用人員

工作規則」之人員。 

三、約用人員按其工作性質劃分為行政、技術等二類。行政類劃分為行政助理、

專業行政助理及高級行政助理等三個職級(稱)；技術類劃分為技術助理、專

業技術助理及高級技術助理等三職級(稱)。新進人員以「行政助理」或「技

術助理」進用為原則，但較高職級職務非現有人員足可勝任者，得專案簽經

人力評估小組審核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准。 

四、各職級員額比例，以行政(技術)助理占百分之五十、專業行政(技術)助理占

百分之三十、高級行政(技術)助理占百分之二十為原則，並以全部行政單位

(含研究單位、附設單位)、全部學術單位等二大群組計算評比為原則。 

五、約用人員職級之劃分，行政類以工作之職責程度及繁簡難易，技術類以工作

上依法令規定必須取得之執業執照等級為認定標準，均由用人單位擬定職

務說明書(附件一)，經人力評估小組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六、新進約用人員之甄選，經公開遴選後由用人單位組成面試小組進行審查，建

議適當人選陳請校長核定，面試小組審查前得施以各種測驗。 

七、本校為辦理現職約用人員之陞遷甄審，應組成「甄審考核小組」，除人事室

主任為當然委員外，餘由校長遴聘行政單位主管三人、學術單位主管一人及

由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推舉二人，合計七人共同組成，並由校長指定一人為主

席。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本委員會不定期舉行，應有二分之一以上

委員出席，方得開議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方得決議。開會時如

有必要，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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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約用人員任現職級滿三年以上，且最近三年年終考核二年列甲等、一年列乙

等以上者，得參加高一陞遷序列職務之陞任甄審，經甄審考核小組按積分高

低順序排名，並以缺額一人，建議人選三人；缺額二人以上，建議缺額之二

倍人選方式，陳請校長圈選核定後發布。 

九、約用人員陞遷考核評分項目包括學歷、年資、考核、獎懲、訓練及進修、職

務歷練(因表現不佳調整職務者不予計分)、語言能力及主管綜合考評，其陞

遷序列表、評分標準表另訂之(附件二、三)。 

十、約用人員之遷調，係指同一陞遷序列職務間之調動，包括本校各一級單位

「內」及各一級單位「間」不同職務之調動。凡任現職滿一年以上者，得申

請同單位內之調動；任現職滿二年以上者，得申請不同單位間之調動。一級

單位內調動之申請，由單位主管列冊適時核定發布並副知人事室；跨一級以

上單位之調動，由人事室列冊，適時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。 

十一、約用人員之遷調得在下列情形下實施，不受前點任現職期間規定之限制： 

(一)為培育人才、增加職務歷練，使對各項業務深入瞭解。 

(二)為強化人員專長培訓，增進單位效能。 

(三)因單位業務增減，人員配置須予調整。 

十二、遷調人員於接到人事命令後，除因特殊情形經簽陳校長核准外，應於一個

月內依限赴赴新職單位報到並完成原職單位之業務交接。逾限未完成報

到或交接業務者，視情節輕重，依本校「約用人員工作規定」第五章及「約

用人員考評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予以議處。 

十三、遷調人員經辦事項及經管財務，應依照規定列入移交。 

遷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，一個月內應以部分時間返回原任單位輔導接任

人員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。 

十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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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職務說明書 

一、所在單位  二、職務編號  

三、職稱 
 

四、最高薪點  

五、工作項目 

1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2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3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4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5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6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7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8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9、000000000000、000000000。 

10、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

六、資格條件 

 

(一)學歷 

 

 

 

(二)經歷 

 

 

 

 

 

七、專業知識

與技能 
 

八、執業執照  

九、語文能力  

備 註  

填表人 

 

 

 

單位主管 

 

 校   長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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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

一、本說明書由用人單位擬定，經人力評估小組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二、「所在單位」請填寫至系、組或中心。 

三、「職務編號」請以院、處、室為單位，前 4碼為單位代碼，之後按職級高低依序

編號為 01,02…，10,11…。 

四、「職稱」請依單位配置之職級比例及工作之繁簡難易重新分配，行政類職稱按職

級高低區分為高級行政助理、專業行政助理、行政助理；技術類區分為高級技術

助理、專業技術助理、技術助理。 

五、「最高薪點」請依本校「約用聘僱(約僱)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」所列各職級

最高薪點填寫。 

六、「工作項目」請依該職務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分項填寫列舉項目至多以九項為

限，末項之概括項目請填「其它臨時交辦事項」。 

七、「執業執照」請填寫執行本職務應具執業執照資格，其所依據之法規條、款。 

八、其它各欄請依該職務實際所需具備之知識、能力等條件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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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陞遷序列表 

 

行政類陞遷職務 陞遷

序列 

技術類陞遷職務 

職級(稱) 陞任資格 職級(稱) 陞任資格 

高級行政

助理 

1.曾任專業行政助理滿 3年以

上，且最近 3年年終考核二

年列甲等、一年列乙等以

上。 

2.須符合擬陞任職務說明書

所訂之各項資格條件。 

一 
高級技術

助理 

1.曾任專業技術助理滿 3 年以

上，且最近 3 年年終考核二年

列甲等、一年列乙等以上。 

2.須符合擬陞任職務說明書所訂

之各項資格條件。 

專業行政

助理 

1.曾任行政助理滿 3年以上，

且最近3年年終考核二年列

甲等、一年列乙等以上。 

2.須符合擬陞任職務說明書

所訂之各項資格條件。 

二 
專業技術

助理 

1.曾任技術助理滿 3 年以上，且

最近 3 年年終考核二年列甲

等、一年列乙等以上。 

2.須符合擬陞任職務說明書所訂

之各項資格條件。 

行政助理 

 

三 技術助理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陞遷序列表依據本校「約用人員甄選及陞遷作業要點」訂定之。 

二、行政類與技術類人員得相互陞遷流用。 

三、同一陞遷序列職務間之遷調免經甄審，但必要時仍得辦理(同一級以上單位內之遷調自行辦理，

跨一級以上單位之遷調由人事室辦理)。 

四、曾任各職級職務之年資，採計至公告甄選之前一個月月底止；最近 3年年終考核須為全年任

同一職級者，每年 2月以後陞任者，當年度考核不得採計。 

五、同時具備行政與學術單位職務歷練之經驗，且工作表現優良者，得優先陞任。 

六、曾任本校行政助理之年資，併入業務(技術)助理年資計算，反之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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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表 

評 比 項 目 
評 分 

標 準 
說 明 

學歷 

國中（初中、初職）以下畢業 1 最
高
以
７
分
為
限 

學歷之認定，以教育部或國防部（軍事學校）
學制為準。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，凡經教育部
立案或認可者，不分國內外，計分相同。 

高中（職）畢業 2 
專科學校畢業 3 
大學(獨立學院)畢業 4 
具碩士學位 5.5 

具博士學位 7 

年資 每滿 1年 1.2 

最
高
以
12
分
為
限 

一、服務年資之計分，以現職及「同職級」以上
之職務期間為限。所稱「現職」或「同職級」
之職務，指「本職」，不包含代理之職務；「同
職級」包括本校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。 

二、尾數未滿半年者，核給 0.6分；半年以上，
未滿 1年者，以 1年計算。 

考核 

甲等 2 

最
高
以
10
分
為
限 

一、年終考核，以與現職及「同職級」以上職務
之最近 5 年考核為限。 

二、另予考核，照左列標準減半計分。 
三、考列丙等者，不予計分。 

乙等 1.6 

獎懲 

嘉獎（申誡）1次 0.6 

最
高
以
8
分
為
限 

一、平時獎懲，以現職及「同職級」職務期間最
近5年內（自公告甄選之前一個月上溯計算）
已核定發布者為限。 

二、按上列標準獎加懲減，其結果如產生負分時，
應倒扣總分。 

三、曾獲本校嘉勉獎狀者，比照嘉獎一次計分。 
記功(記過)1 次 1.8 

訓練

及進

修 

合計達 20小時以上，未達 60 小時 3 

最
高
以
６
分
為
限 

一、以現職及「同職級」職務期間之最近 5年內，
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關，並登載於本校「終
身學習紀錄卡」之學習時數始予計分。惟獲
取學位之進修不予計分。 

二、本項評分如有疑義，由甄審委員會評審，核
予適當評分。 

合計達 60小時以上，未達 130 小時 4 

合計達 130小時以上，未達 230小時 5 

合計達 230小時以上 6 

職務
歷練 

除現職外，最近五年內曾於本校跨一級以
上單位間，歷練 1 個同職級以上之職務滿
1 年。 

4 

最
高
以
4

分
為
限 

一、左列年資未滿一年者，按在職月數比例計算。 
二、同一級以上單位內之遷調，照左列標準百分

之六十計分。 
三、前二項分數之計算，採計至小數點第二位，

以下數字四捨五入。 
四、因不適任原職而予以調整工作者，不予採計

分數。 
五、跨系(所、學位學程)、研究單位、附設單位

間之遷調，比照跨一級以上單位間之歷練計
分。 

語言
能力 

相當全民英檢初級能力之國際語言檢測 2 
最
高
以
5
分
為
限 

一、本項評分依據行政院所訂「公務人員英語檢
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」規定計分。 

二、本評分須以通過「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
分計分標準對照表」內各類英語檢測並領有
合格證書者始予計分；僅筆試通過者，照左
列標準折半計分。 

三、英語以外之國際語言能力依據檢測語言分
級，與本職業務相關者，得由甄審委員會參
酌左列標準給分。 

四、具國內特殊語言能力，且與本職業務相關，
得由甄審委員會參酌採計評分之。 

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能力之國際語言檢測 4 

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能力之國際語言
檢測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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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屬
單位
主管
考評 

由現職服務單位直屬主管就符合陞遷資格
條件者之資績作綜合考評。 

最高以

8 分為

限 

本項評分最低為四分，分數低於四分或高於七
分者，應由直屬主管加註具體事實說明。 

甄審
考核
小組
考評 

由甄審考核小組就符合陞遷資格條件者之
資績作綜合考評，必要時得舉辦面談參酌
給分。 

最高以

20 分為

限 

本項分數由甄審考核小組委員作綜合評分，並
以委員平均分數為核評分數 (採計至小數點第
二位，以下數字四捨五入) 。 

校長

綜合

考評 

由校長就符合陞遷資格條件者之服務情
形、專長才能、發展潛力、外語能力等因
素作綜合考評。 

最高以
20 分為
限 

綜合考評由甄審考核小組審核前列各項積分計
算總分排定優先順序列冊後，提陳請校長核
定。 

附註： 

一、本表參考本校「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」規定訂定。 

二、約用人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於復職後，其陞遷評分採計評分，由當事人自行就下列兩種方式擇

優採計： 

（一）甲式：考核、獎懲評分均溯前採計。 

１、是類人員考核、獎懲之評分得溯前採計，惟仍應以採計現職及「同職級」職務期間之考核、獎懲

為限，且最多合計 5年。 

２、至年資採計評分部分，則依現行規定辦理，以現職及「同職級」之職務期間為限（包含留職停薪

前與復職後之年資）。 

（二）乙式：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折半採計評分。 

（三）上開之考核、獎懲及年資陞遷評分採計評分，俟當事人擇優選定後計入各選項評分之。 

三、曾任本校行政助理之資績，併入業務(技術)助理資績計算，反之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